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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陽明校區  財物撥出作業流程圖 

(本校→中央機關) 
114年 3月版本 

權責單位 作 業 流 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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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辦理依據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 63條、及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第 16

點及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15、16點規定辦理。 

二、辦理時間：申請單位申請撥出財物時辦理。 

三、作業程序： 

1.由申請單位敘明理由，簽准財產撥出案，簽中必須敘明欲撥出之財物編號、品

名、廠牌、型號及撥出具體理由，並會辦經營管理一組、主計室，請主計室查

明撥出財物是否涉及折減基金及預算編列金額是否足夠。 

 

流程：使用單位→經營管理一組→主計室→秘書處 

 

2.查明是否為計畫購置之財產，若是國科會計畫所購置，請申請單位檢附國科會

計畫異動同意函，如為其餘計畫單位(如:國衛院等)，請申請單位事先取得補助

單位同意，再由經管一組函請教育部同意。 

 

3.經營管理一組依據核准簽陳，創稿發函教育部，並隨函附上財產移撥清冊。 

 

流程：經營管理一組→總務處→主計室→秘書處→教育部 

 

  4.經營管理一組接獲教育部同意函後，製作國有財產撥出單 1式 3份，以簽稿並

陳方式，公文說明財產移撥事宜，並於函稿說明，請撥入機關於財產撥出單(1

式 3份)核章後，惠請函復寄回 2份。 

 

流程：教育部→經營管理一組→財產接管單位 

 

5.經營管理一組收到財產接管機關回函及財產撥出單正本 2份(1份送文書組歸

檔)，會請本校原使用單位填寫減損申請單辦理減帳作業(執行本項減帳作業

時，需向接管單位聯繫並確認於同一月份執行)。 

 

四、注意事項： 

    1.同意撥出的情形為：國科會計畫等有延續性計劃所購置之財物；假如為學校經

費購買之財物且未到期，得拒絕單位之撥出申請。 

2.依教育部 94.11.9台總(一)字第 0940151556號函釋學校申請移撥財產，應以委

託、補助單位指定辦理事項尚未結案者為原則，且若有特殊原因需移撥，應敘

明具體理由報部核准。各單位教師離職至他校任教如提出財產移撥，請敘明具

體理由經系所同意簽陳校方核可後，由經營管理一組報部核准。 

3.財物撥出僅限中央機關及公立大專院校，使用單位須事先與財物接管機關接

洽，雙方對此撥用行為達成共識後，再簽請校長核准。 

4.若涉及折減基金，撥入單位需有「撥入增撥」預算額度，撥出單位需有「折減

基金」預算編列方能進行；假如任一單位無該項預算，則延後至下一年度使能

進行。 

   5.若為計畫購置財物，經管一組須函請原計畫補助單位同意並副知接管單位。 

     6.本組與主計室及財產接管機關作帳月份務必一致以免造成帳務不符，是故撥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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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建議於月初即發文給撥入單位。 

 

 

 

(範例一:簽陳) 

 
 

 

主旨:擬請同意學院系所老師將計畫所購買財產(物品)移撥至大學，請核示。 

說明:因原因，老師原執行計畫項下經費所購置研究設備財產共件，物品共

件(財產編號、名稱、廠牌、型號、購置日期及剩餘使用年限，詳見附件)，擬移

撥至大學系所老師，惠請鈞長同意撥出。 

擬辦:奉核後，擬依規定辦理財產移撥相關程序。 

 

會辦及決行:經營管理一組、主計室，主秘決行 

 


